
刘磊：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综述 

 

2016年 12月 19 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

活动时遭恐怖袭击身亡;同日，在瑞士苏黎世、德国柏林也发生了恐怖袭击。近年来，恐怖

主义在全球范围蔓延，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严峻的恐怖威胁。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的统计， 从 1970年到 2015年全球各地发生的恐袭事件

高达 156772起。恐袭不分种族、宗教和国别，从西班牙马德里和俄罗斯莫斯科的铁路爆炸

事件，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中心的暴恐袭击，再到 2017年德国、

瑞士、法国遭遇的多次恐怖袭击可见，世界各地无辜的人们都可能成为恐袭的对象和目标。 

为应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 “9·11事件”以来， 国际社会加大了反恐力度， 从

军事、情报、执法、金融和外交五条战线发动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国际反恐斗争进入了

新的历史阶段。但是， 恐袭事件仍在世界多处持续发生，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恐怖融资

活动未能受到有效遏制和打击， 恐怖组织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充足的资金及其转移渠道。

金钱是恐怖主义的驱动力，这一判断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文化的冲突其

根源在于经济、物质的争斗。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社会内部各集团的利益并不一致，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必然成为某个阶级的统治工具并协调各个集团的利益，从而避免社

会解体。因此，国家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反恐怖融资，截断恐怖资金的筹集和转移渠道，使恐

怖主义这一社会内部矛盾的产物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基础，以限制恐怖组织的发展规模和破坏

力，进而协调社会内部利益，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安全。相对于外交、军事、情报反恐而言，

阻止和摧毁恐怖融资网络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基础，也是维护全球安全的一项有力和根本性举

措。本文试图从恐怖融资和反恐怖融资的定义、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反恐怖融资与

反洗钱的关系，以及反恐怖融资的机制措施等方面，对国内外恐怖融资和反恐怖融资的研究

现状进行梳理和简要评述，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旨在对国内未来相关研究提供

些许参考，并为国内有关执法部门打击恐怖融资提供一些理论支撑。 

一、恐怖融资和反恐怖融资的定义 

目前， 由于各国和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及恐怖活动的理解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因此， 

在对恐怖融资的表述上也略有不同。但是， 国际社会对恐怖融资的本质， 即向恐怖主义、

恐怖活动、恐怖分子提供资助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对反恐怖融资也达成了一系列公约及

决议，为打击恐怖融资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一） 恐怖融资的定义。 

恐怖融资， 通常也被称为对恐怖主义提供资助。联合国 1999年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

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将恐怖融资定义为：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直接或间接、非法和故意

地提供或募集资金，其意图是将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恐怖主义活动，或者明知全部或部分资

金将用于恐怖主义活动。同时，当有关资金还没有被实际用于实施恐怖活动时，并不影响其



资助恐怖活动事实的成立和犯罪性。而试图资助恐怖活动、以共犯资助或试图资助恐怖活动、

组织或指使他人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团体资助恐怖活动的，均属于恐怖融资。2001年联合

国安理会第 1373号决议将“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定义为：“以任何手段直接、间接和故意

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将这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知晓资金将用于此种行为。”金融行

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 认为， 恐

怖融资指为恐怖行为融资以及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进行的融资行为， 主要有两个渠道：一

是国家和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二是通过各种创收形式进行融资。中国《金融机构报告涉嫌

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 1号）规定， 恐怖融资是指下

列行为：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募集、占有、使用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财产;以资金或者其他

形式的财产协助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以及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犯罪;为恐怖主义和实施恐怖

活动犯罪占有、使用以及募集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财产;为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占有、使用

以及募集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财产。 

（二） 反恐怖融资定义及国际社会的相关决议。 

为了打击恐怖融资， 以联合国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

公约和决议，旨在采取各种手段对恐怖融资的来源、渠道以及组织予以预防、发现和打击。

联合国 1999年通过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并通过决议督促各成员国

共同打击恐怖融资。“9·11事件”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决定将工作目标由反洗钱扩大

到预防和打击资助恐怖活动上，并先后发布了《反洗钱 40项建议》、《反恐怖融资 8项特

别建议》、《反恐怖融资 9项特别建议》、《对资金转移机构防范恐怖融资建议》等一系列

纲领性文件，为全球反恐怖融资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原则要求，并制定了相关的操作指导。金

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共同制定了《评

估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标准遵守情况的办法》，以“40+9”建议（即金融行动特别工

作组发布的《反洗钱 40项建议》及《反恐怖融资 9项特别建议》）为基础， 通过金融行动

特别工作组成员国自评 （以回复标准问卷的形式对“40+9”建议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

成员国互评 （由一个来自法律、金融和执法领域的 4—6名专家和来自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秘书处的 2名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成员国进行为期 1年的评估）的方

式， 对该工作组成员国履行“40+9”建议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并要求通过互评的成员国

在互评结束两年后提交详细的后续报告， 以督促成员国不断加强和改进反洗钱及反恐怖融

资工作。对评估不合格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成员国，则通过质询、公示、暂停成员资格等

方法进行制裁。 

二、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 

国内外专家通过案例分析等方法， 阐明了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来源、渠道和

危害。 

（一） 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 



2002年、2009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方金英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徐方

分别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重点剖析了“基地”组织的恐怖融资和资金运用特点，以及恐怖

组织网络化趋势对恐怖融资的影响。根据方金英研究员的分析，“基地”组织头目拉丹的恐

怖资金网财力雄厚，他除继承了数亿美元的遗产外，还在巴基斯坦、沙特等国拥有数百个经

营各种生意的合法公司，并从慈善机构、宝石走私等活动中筹资。徐方认为，“9·11事件”

后，“基地”组织在继续加快国际化步伐的同时，开始形成网络化和本土化的发展模式，恐

怖融资方式呈现出分散化、自助化、小规模化、非“正规化”的新特点。2012年，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总部高级经济师、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童文俊在其所著《恐

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一书中，对传统恐怖融资活动及反恐怖融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分析和研究，但并未提及全球化时代，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对反恐怖融资带来

的新挑战。 

（二） 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 

在对恐怖融资主要来源问题的认识上， 学界持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例如， 西南政法大

学的薛亮在其题为“金融反恐法律制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在恐怖融资来源中，

恐怖组织的“合法”所得占其所有资金来源的 85%以上，可以说恐怖组织资金的绝大多数来

源是“合法的”。然而，台湾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泰和则持不同看法，

他在“国际恐怖主义的资金流动”一文中指出，相较于来自于国家、民间或商业的资金，有

组织犯罪已成为恐怖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徐晨也与林泰和持相同观点。

2014年，徐晨在其题为“防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强调，恐怖组

织以“合法收入”形式所获得的资金在当前全部恐怖融资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却是恐怖融

资的传统和经常项目，目标性较强， 比较容易被定位和区分。实际上， 对于“合法收入”

与“非法收入”在恐怖融资中的所占比重大小的问题，主要根据不同恐怖组织的具体情况和

其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各有差异，难下定论。不过，根据国际组织和各国对恐怖融资的界定，

无论其收入“合法”与否，都是各国打击和制裁的目标。 

（三） 恐怖融资的渠道。 

2002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制度部地区副主管的穆罕默德·库尔奇

（Mohammed El-Qorchi）专门对恐怖融资的重要洗钱渠道——亚洲哈瓦拉汇款系统的背景和

特点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加强监管的建议。哈瓦拉（Hawala, 阿拉伯语中的基本含义为汇

款）是起源于南亚地区的一种古老的汇款方式，以宗教或血缘关系为基础，完全建立在相互

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哈瓦拉经纪人，客户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

行汇款，而无需通过银行系统。由于哈瓦拉具有收费低廉、手续简便快捷、无交易记录等特

点，成为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用以转移资金的渠道。同时，由于哈瓦拉不通过所

在国现有正规金融系统转移资金，对所在国的税收和金融体系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目前，有

关国家对哈瓦拉的态度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比如，部分中东国家认为哈瓦拉是合法的



汇款方式;印度等国则视哈瓦拉为非法，对其实施严厉的打击措施;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则将

哈瓦拉纳入严密的监管之中。由于不同国家对哈瓦拉所持立场和态度不一，这对国际社会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分析认为，为减少和杜绝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利用哈

瓦拉转移资金，各国政府应在对哈瓦拉实行严格监管以避免其被用于非法资金转移活动的同

时，还应通过提高正规金融系统效率、降低金融服务收费、改善金融服务质量等途径，提高

正规金融服务系统的吸引力，不断压缩哈瓦拉等非正规资金转移体系的生存空间。2003年，

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与工商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安东尼·韦恩（E.Anthony Wayne）认为， 

恐怖分子大量使用非正规金融系统和非政府组织筹集和转移资金， 其中包括大银行、慈善

机构和非正规汇款系统。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的靳锐在其题为“FATF

恐怖融资类型研究及对我国反恐融资工作的建议”一文中，介绍了恐怖融资的隐秘网络，例

如， 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利用毒品贩运、走私等隐秘渠道筹措资金， 通过金融系统、国际

贸易系统以及替代性汇款服务等多种渠道和网络来转移资金，以隐匿其资金来源和转移方向。

2012年、2014年，童文俊研究员和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的吴朝平先后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背景下的恐怖融资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

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交易渠道多元化和交易便捷的特点，采取以下措施进行犯罪活动：

建立公开筹集资金网站直接吸引资金;盗用身份隐匿资金;计划或指导融资活动;实现 7×24

小时全天候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资金筹措和转移等。这些恐怖融资活动对在互联网时代的反

恐怖融资带来了新挑战。 

（四） 恐怖融资的危害。 

2006年，薛亮在其题为“金融反恐法律制度研究”硕士毕业论文中归纳了恐怖融资的

四大危害：一是动摇金融机构的信用基础。恐怖融资损害公众对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系统

的信任，危害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良好声誉。二是威胁国家金融安全。恐怖融资扭曲了国

家资本市场资金的正常流动，给各国外汇管理及税收、财政等带来危害。三是威胁全球经济

稳健运行。恐怖融资扭曲了各国对宏观经济的估算，冲击国际资本市场，干扰世界金融秩序，

从而威胁全球经济安全。四是诱发恐怖袭击。恐怖融资为恐怖组织提供足够的财力来维持其

运作，并为恐怖袭击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200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文华在“论国际金融反恐的现状与反思”一文中指出，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安宁、和平带

来直接的威胁，而恐怖融资还对金融系统的健康运行造成危害，即妨害了金融管理秩序，严

重威胁到各国的金融安全，阻碍国际金融经济的正常发展。2012年，广西师范大学的胡小

平在题为“恐怖融资犯罪问题研究”论文中，通过对恐怖融资犯罪特征的分析，提出恐怖融

资是恐怖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并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使其经济

实力日益壮大，从而加大了社会危害性，造成社会民众的高度恐慌。 



遏制和消除恐怖融资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2004年，胡锦涛曾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

干峰会议上指出：“恐怖融资是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保障其生存、发展、壮大和从事恐怖主

义活动的资金基础和关键来源，反恐要取得成功，必须遏制和消除恐怖融资行为。” 

三、恐怖融资与洗钱的关系 

2008年、2012年，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黄卓昊和童文俊研究员先后对恐怖融资和

洗钱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其间的联系与差异。 

（一） 恐怖融资与洗钱的概念。 

黄卓昊与童文俊研究员认为， 恐怖融资是把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收集到的“合法的”

与不合法的资金，通过一系列的存放与转移，最终用于资助恐怖主义。而洗钱则是通过隐瞒

财产的真实情况、非法收入来源或收入的非法运营，并加以掩盖和转移，使之在开放的经济

市场中达到表面收入来源“合法化”的目的，是一种把“黑钱”“洗白”的活动和过程。FATF

已查明的恐怖组织洗钱方式主要包括：利用邮袋和集装箱进行现金走私;报告限额以下的存

款与取款;购买各种金融票据和工具;使用信用卡;利用替代性汇款系统和地下钱庄等。 

（二） 恐怖融资与洗钱的关系。 

童文俊研究员认为， 恐怖融资和洗钱之间的关系是天然而密切的， 恐怖融资涵盖了洗

钱活动， 而洗钱则是恐怖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恐怖活动的实施不仅需要隐瞒、掩饰非法

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而且还要掩盖、混淆有关资金流向的恐怖主义目的。因此，缺乏有效反

洗钱措施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地和中转地。洗钱在助长有组织犯罪的

同时，也成为恐怖融资的重要来源之一。黄卓昊认为，恐怖融资来源中有一定比例的非法收

入，为了能将这部分收入纳入“合法”经济来源渠道，恐怖组织必须借助洗钱技术，“漂白”

非法资金来源。 

（三） 恐怖融资与洗钱的区别。 

黄卓昊把两者的差异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资金流相反。洗钱是将非法收入“漂白”成

为“合法收入”，而恐怖融资则是更多地将“合法”资金转做非法用途。二是资金金额不同。

洗钱往往涉及资金金额较大，而恐怖融资则主要取决于所发动的恐袭成本因素，不一定涉及

大量资金。三是对现金需求量不同。洗钱往往涉及大量现金交易，而恐怖融资则由于其“合

法”资金已存储在金融体系中，一般不涉及大量现金交易。童文俊研究员认为，恐怖融资与

洗钱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一是洗钱完全是出于获利考量。洗钱的根本目的是将“洗白”

后的“黑钱”用于消费或投资等经济行为，获取经济利益是其最主要的考量。而恐怖融资则

是恐怖分子及恐怖组织为寻求公开化、政治合法性，以及扩大政治影响力和传播意识形态的

目的，发动恐怖袭击， 并非完全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二是洗钱通常涉及企业等隐瞒的非法

资金，而恐怖融资的资金来源通常不是非法资金。三是恐怖融资支持的是以不可告人的、伤

害无辜受害者的暴力行径，而洗钱则更多的是以隐藏非法收入的方式来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打

击。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宋利红、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张顺先后于 2003年、2013



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 恐怖融资就是洗钱犯罪， 进而将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视为

等同概念进行研究。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最初对反恐怖融资的

看法和认识。 

四、反恐怖融资的机制措施 

2002年，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政策顾问的塞莉纳·雷鲁约（Celina Realuyo）认为， 

为加强反恐怖融资， 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并加强与区域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2005

年，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莫洪宪在“略论我国的金融反恐”一文中提出，金

融全球化对各国金融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政府要针对金融体系中的安全隐患，高度重

视金融反恐。2006年，上海大学金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梅琳在“基于统计监测的

金融反恐对策初探”一文中，通过分析恐怖组织资金来源、载体等，初步提出了一个恐怖资

金监测和识别指标框架，但其金融反恐对策仍局限于反洗钱范畴。2008年，上海大学课题

组在《金融反恐趋势与对策——以指标检测法分析》一书中，从金融反恐的角度出发，对洗

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检测指标的建立、各国金融反恐机制的比较、中国金融反恐体系等方面作

了初步研究。该课题组提出，针对银行系统、保险系统、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系

统的大额支付结算和可疑交易，设立检测指标， 并综合有关税务、海关、警察、工商行政

管理等方面的数据， 以及典当业、慈善机构等实体特点， 建立非金融系统检测指标， 进

而对恐怖融资的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检测。该书指出， 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差

异， 各国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做法和特点不尽相同， 但都建立了相关的法律体系和大额、

可疑报告交易制度， 成立了专门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机构和专门的金融情报部门， 这也

构成了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机制的基本框架。中国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方面起步较晚，

目前按照联合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国际组织的要求，正在不断完善相关融资立法，已

初步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以中国反洗钱监测中心为金融情报机构的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机制框架。2008年，王文华教授在“论国际金融反恐的现状与反思”一文中指出，

近年来， 国际金融反恐效果不尽如人意， 主要原因是所采用的某些手段与人权保障的基本

理念相冲突。2013年，童文俊研究员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中国反恐怖融资机制有效性研

究”一文中，根据反恐怖融资机制有效性内涵，构建了国家反恐怖融资机制有效性评估体系，

并以 2007—2012年中国反恐怖融资机制为标的，对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

国反恐怖融资机制有效性尚有待提高。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 年，靳锐、山东警

察学院侦查系讲师范万栋、金融学者时吴华、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张红力先

后提出，要重视金融信息对于反恐怖融资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并利用金融大数据分析应

用工具，从“人员流、实物流、资金流”进行全方位数据分析和监测，通过交叉对比， 提

高主动发现自发性暴恐分子的能力。 

五、余论 



目前， 国外学界对恐怖融资的研究主要涉及恐怖融资的资金来源、转移渠道等， 并基

于金融技术和国际金融合作下美国主导的反恐怖融资机制等， 从技术与合规性方面提出了

相应的建议。同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怖融资方面， 借助美元在全球金融领域

的霸权地位， 将其国家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西方国家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研究也多出于

相同的考量与角度，较少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反恐怖融资方面的特殊情况和利益诉求，这一点

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中国由于反恐怖融资仍处于起步阶段， 对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滞后。截至 2017年 8

月，国内涉及恐怖融资的中文专著约有 2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中文期刊论文约有

96篇（中国知网 CNKI）。目前， 中国的反恐怖融资研究大多基于洗钱与反洗钱的视角， 限

于反洗钱的研究框架， 或是在研究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时略有提及， 并未就反恐怖融资问

题作专门和详细的阐述。至于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的独特属性，恐怖融资与洗钱、反恐怖

融资与反洗钱的区别仍未引起业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未能改变有关部门将反恐怖融资工

作纳入反恐工作日程中的现实状况。此外，在剖析全球化背景下恐怖融资内在规律、建立恐

怖融资行为识别与监测框架，以及中国反恐怖融资战略设计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国内相关研

究仍存在较大空间，这些都是中国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的领域和方向。 

在当今恐怖主义全球泛滥的大背景下， 中国无疑也面临着巨大的反恐压力。因此， 通

过加强对恐怖融资以及反恐怖融资的研究， 深入探究恐怖融资的规律和特征， 并结合中国

面临的恐怖威胁和政治经济形势现状， 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恐怖融资机

制， 对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略） 

 


